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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的疙瘩总算解开了，家里兄弟姊妹一直催着我向检察官道声感
谢！”电话那端，老吴话语温暖而舒心。谈话间，他第一次来院里申诉时的场景
又浮现在我眼前……

房产纠纷引发诉讼

2023 年年初的一天，冬雨夹着雪花。老吴推门进入我院 12309 检察服务大
厅，手套还未来得及摘下，就将一封文书递到了我的手中。那是一份民事判决
书——刘姓兄弟二人对一房产的确权之诉，法院判决两人各占房屋 50%的份
额。这跟老吴有什么关系呢？我正诧异，老吴也抛出了他的困惑：“房产一直是
我们吴家的，怎么给刘家兄弟平分了呢？”

一声叹息后，老吴向我道出原委。2020 年 6 月，老吴 30 岁的堂弟吴某成意
外亡故，因尚未成家，父母又走得早，吴某成居住的拆迁安置房由老吴和堂兄
弟们代为保管。没过多久，村干部告知老吴，刘家兄弟拿着判决书要求出具房
产过户的证明。早先老吴从长辈处得知，刘家兄弟是吴某成母亲与前夫的孩
子，他们跟吴家没什么往来。刘姓兄弟了解到同母异父的弟弟吴某成意外身
亡，留下一套房产，兄弟俩就一个当原告，一个当被告打起了遗产官司。关于
房屋份额双方早已商量好，很快就拿到了法院判决书。

“吴某成是我四叔吴某宝的儿子，这套安置房一直是他和我奶奶、我三叔、
四叔一起住的。他们生活不富裕，平时都是我们堂兄弟帮衬，身后事也是我们帮
忙料理的。这房子判给刘家兄弟，我们吴家人肯定是不同意的。”老吴说。

查明案涉房屋变迁过程

受理本案后，我先后到当地派出所、吴家村组进行调查，通过翻阅户籍档
案、走访村民，查明了该家族人员、家庭立户的变更过程，各人员出生过世时
间，最终绘制出老吴一家的家族图谱后，才算捋清他们相互之间的继承顺位。

经调查，我了解到，老吴的奶奶共生育了 6个子女——4个儿子，2个女儿。
长子和次子先后成家单独立户，三儿子、四儿子与老吴的奶奶长期生活在一
起。四儿子吴某宝于 1989 年与王某某结婚，生有一子吴某成。王某某与吴某宝
结婚前，与前夫刘某育有刘姓兄弟二人，刘家兄弟并未跟随母亲到吴家一起
生活。吴某成 13 岁时其母亲过世，之后其父亲过世，随后其奶奶过世，之后其
三伯过世，直到 2020 年吴某成出意外。从家庭关系分析，老吴作为申诉人有其
利益存在的可能性。

刘家兄弟在起诉时称案涉房产为吴某成单独所有，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为了查清这套房产的“前世今生”，我来到房产登记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门、当地村委会了解情况。原来，老吴的奶奶与老吴的三叔、四叔曾共同居住在老
宅里，王某某改嫁过来也居住于此。1994年，他们共同将老宅翻建并于 1998年将
产权登记在老吴四叔吴某宝个人名下。2009年，因新农村建设需要，该老宅被拆
除并安置新房，新房尚未作产权登记。

我发现，吴家房屋几经变迁，但不变的是，吴某宝一家与老吴的奶奶、三
叔一直共同居住、生活。虽然 1998 年老房子在登记产权时，仅登记了吴某宝一
人的名字，但根据当时《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
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因
此，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是物权登记的对外效力，家庭成员内部所有权的确
认，要从是否存在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角度判断。

案涉房屋由登记的房屋拆迁安置而来，安置时，除了吴某成的母亲过世
外，其余人员均作为安置人口被统一安置到新房，故案涉房屋理应属于他们
的共有财产。

厘清曲直化解纠纷

明确房屋属于共同共有后，继承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涉及吴家，继承人
就包括老吴奶奶仍然在世的子女及其孙子女，刘家兄弟系王某某所生，也享
有继承权。双方都在为自己争取利益，化解矛盾就成了我工作的重心。

我找到了老吴，老吴气愤地说：“刘家兄弟平时也不与我们来往，当时吴
某成的父母先后亡故，生活艰难，也没见他们帮扶一把。吴某成的后事也是我
们办的，现在为了分房子刘家竟能做出兄弟俩互相起诉、利用法院判决抢走
房子的事情！”我耐心地对其释法说理：“刘姓兄弟作为吴某成同母异父的兄
弟，法律规定他们也有继承的份额。”

我又约见了刘家兄弟，从法理情多角度指出他们起诉时向法院提供的证
明老吴奶奶先于吴某宝去世的证据是错误的。面对检察机关查实的证据，刘
家兄弟也认识到他们的做法确实不当，希望按法律规定公正处理。

2023 年 3 月 28 日，我院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裁定再审。同年 12
月 29 日，因刘姓兄弟申请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撤诉，并撤销了原审判决。
老吴收到法院的裁定书后，表示将约请双方协商处理好财产分配的事情。

近日，我打电话回访时，老吴告诉我，他们商量过后决定将房屋卖出，目
前房屋正处于待售状态。对于房屋售出款项，他们将与刘家兄弟按照继承比
例进行分配。这场继承纠纷至此总算了结了。

终于查清这套房产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曹颖频 李敏

通讯员 马开洪 黄瑶

政府向吴某账户内发放了480余万
元征地补偿款，债权人刘某以为，吴某
欠他的200余万元应该能清偿了。但他
没想到，吴某联合亲朋好友，炮制了十
多起民间借贷官司，自己的债权就这样
被稀释了。

“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法院已启
动对刘某申请执行款的重新分配。”近
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检察院民事
检察部主任王英告诉记者。

前因
民间借贷

刘某所称的执行款还得从26年前
说起。

刘某早年因生意关系与吴某熟识。
1998年4月，吴某分两次向刘某借款共
计57万余元，用于资金周转，但还款期
限届满后未能归还。“当年那可不是笔
小数目，足以在上海购置一套宽敞住
宅。”刘某说。

在多年催要无果后，2006年8月，刘
某向凉山州宁南县法院起诉。因吴某经
营的酒店将涉及征地拆迁，经法院组织
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吴某欠刘某
的57万余元借款及利息（按月利率1%，
自1998年4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
日止）在酒店进行征地拆迁补偿时，吴
某用征地补偿款归还。

2007年 ，刘 某 向 法 院 申 请 强 制 执
行。但因政府征地拆迁工作尚在启动阶
段，征地补偿款未拨付，吴某也没有其
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故法院裁定终结了
本次执行程序。2019年10月，刘某获悉
征地补偿款即将拨付到位，遂再次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此时，吴某欠付刘某
的借款本金加利息已达200余万元。宁
南县法院随后依法冻结了吴某的征地
补偿款账户。

2020年7月至2021年3月，当地政府
先后向已被法院冻结的吴某账户内发
放了共计480余万元征地补偿款，宁南
县法院随即予以扣划。

“这回肯定能要回欠债了！”刘某满
怀期待。但他没有想到，2020年4月，卢
某等16名债权人接连向宁南县法院提
起了对吴某的民间借贷诉讼。这16起案
件的原告主张吴某在2003年至2012年
期间向他们分别借款3万元至72万元不
等，要求吴某偿还借款本金。

经 审 理 ， 吴 某 对 16 名 原 告 起 诉
的 事 实 全 部 认 可 ， 与 所 有 原 告 均 达
成 调 解 ， 16 份 民 事 调 解 书 所 确 认 的
借 款 本 金 共 计 350 余 万 元 。 调 解 达
成 后 ， 16 名 原 告 向 法 院 申 请 了 强 制
执 行 。 因 被 冻 结 的 征 地 补 偿 款 不 足
以 偿 还 吴 某 欠 下 的 全 部 债 务 ， 2022
年 1 月 ， 法 院 对 进 入 执 行 环 节 的 全
部 生 效 债 权 进 行 审 查 后 决 定 ， 因
刘 某 与 所 有 原 告 的 生 效 债 权 均 属
于 普 通 债 权 ， 其 征 地 补 偿 款 优 先
用 于 偿 还 各 债 权 人 的 借 款 本 金 ， 借
款 利 息 则 在 偿 还 完 全 部 债 权 人 借 款
本 金 后 若 有 剩 余 再 予 以 分 配 支 付 。
因 上 述 16 份 民 事 调 解 书 所 确 认 的 生
效 债 权 均 为 借 款 本 金 ， 故 全 部 得 到
了 清 偿 ， 导 致 刘 某 的 债 权 在 执 行 分
配 中 大 幅 缩 水 ， 刘 某 仅 执 行 到 108
万 余 元 。

“ 突 然 集 中 冒 出 的 这 十 几 份 民 事
调解书与我的债权一同参与分配，简
直匪夷所思。”因高度怀疑上述民间
借 贷 纠 纷 案 系 虚 假 诉 讼 ， 2023 年 2
月，已过申请再审期限的刘某向检察
机关申请监督。

寻迹
跨省调查

受理案件后，凉山州检察院民事检
察部立即启动监督程序。经初步审查，
承办检察官发现，前述16起案件均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由同一名审判人员审
结，从受理到审理，再到制发民事调解
书，所有流程在3天至5天内全部完成；
庭审无对抗性，吴某对原告主张的事
实、证据及诉讼请求全部认可，无任何
辩解，16起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在整个诉
讼过程中的陈述高度一致，借条内容除
借款金额外如出一辙；案件迅速进入执
行程序，且全部执行到位。

面对重重疑点，检察机关应当如何
破局？

由于案件涉及的当事人众多、时间
跨度较大，案情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凉
山州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兵分两路展开
深入的调查工作。一组围绕法院立案、
审判、执行环节，重点审查借款金额、约
定利息、调解金额、诉讼费负担及各环
节的时间点；另一组对16名原告和吴某
的社会关系及出借能力、银行流水、诉
讼前后的行动轨迹等展开调查。

因16名原告中14人为云南籍，专案
组在云南省检察院的积极协调下，获得
了云南省昭通市检察院和巧家县检察
院的大力支持。通过对案涉人员的银行
流水进行筛查，专案组查明部分原告在
收到法院执行款后向吴某返还了执行
款的事实；通过与公安机关协作，发现
部分原告在收到法院执行款后与吴某
频繁通话；通过到有关部门调取案涉人
员的社会关系信息进行汇总分析，更多

“蹊跷”浮出水面——其中9名原告分别
是吴某的表妹、连襟、妻弟、好友，银行
流水记录也反映出，这9名原告均存在
收到法院执行款后向吴某回款的情况。
专案组决定对这9名原告进行重点询
问。

突破
询问原告

原告卢某的妻子系吴某妻子的亲
姐妹，专案组发现，卢某在收到宁南县
法院分两次转入的共计12万余元执行
款后，在5天之内以现金方式取出；几乎
在同一时间，吴某及其妻子的银行账户
里便有相应数额的款项进账，由此可
见，执行款回流给吴某的可能性极大。

在询问初期，卢某言辞闪烁，对于执行
款的去向无法给出合理解释。

办案人员向卢某释法说理，讲明犯
虚假诉讼罪将受到的刑事处罚，同时向
他出示了前期掌握的银行及微信转账
记录。在大量事实面前，卢某交代了配
合吴某提起虚假诉讼的事实。

据卢某供述，2019年12月，吴某到其
家中，称酒店的征地补偿款快要下来了，
但法院冻结了他的征地补偿款账户，将
来政府下发征地补偿款后他也无法取
出，于是提出让卢某通过配合他提起虚
假诉讼的方式套取征地补偿款。卢某声
称，案涉借条系吴某在其家中当日伪造，
借款金额由吴某自行设定，民事起诉状
亦由吴某草拟，仅让其签字确认。卢某回
忆说，起诉费也是由吴某垫付的，吴某还
驾车陪同其至法院起诉并参与调解。

办案人员还了解到，2020年8月，宁
南县法院向卢某的银行账户退还诉讼
费1350元，当日卢某便将这笔钱通过微
信转给其妻子，并安排妻子用微信转给
吴某的妻子。执行款被陆续转入卢某账
户后，卢某通过取现或微信转账方式分
批回款给吴某的妻子。

至此，对卢某的询问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专案组随后还突破了吴某的妻弟
及7名相关人员，办案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追击
还原真相

在对卢某等人询问取得突破、固定
了吴某制造虚假诉讼的关键证据后，专
案组认为吴某已涉嫌虚假诉讼罪，遂依
法将相关线索移送宁南县公安局立案。
在证据面前，吴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
溃，交出了记录真实借贷关系的账本，
其中详细记录了虚假诉讼的回款情况。

原来，吴某对自己要连本带利偿还
刘某200余万元心有不甘，希望刘某能
免除部分利息，遭刘某拒绝后，便心生
不满。同时，吴某除欠刘某的债务外，还
欠其他外债未归还。为套取征地补偿款
为己所用，吴某经多方打听了解到，若
被执行人所负债务太多，可供执行的财
产无法全部清偿，法院在执行分配时大
概率会优先保障借款本金的执行，若有
剩 余 再 执 行 借 款 利 息 。2020年 春 节 前
后，吴某找到9名亲友，告知需要通过打

“假官司”的方式将冻结在账户里的征
地补偿款套出来。2020年4月，吴某给9
名原告准备了伪造的借条并预付了诉
讼费，由他们拿着材料到宁南县法院起
诉。9名原告在法院调解过程中配合吴
某作了虚假陈述，双方达成虚假的调解
协议。收到执行款后，9名原告通过微信
转账、银行转款、现金交付等方式将执
行款返还吴某。

根据前期调查核实的证据，结合吴
某的供述和账本记录，专案组查明，16
起案件中有9起案件民事调解书认定的
事实与案件真实情况明显不符，均系吴
某与原告恶意串通，通过虚构事实、伪
造证据的方式提起诉讼。2023年8月，凉
山州检察院向凉山州中级法院提出抗
诉1起，宁南县检察院分别就另外8起向
宁南县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2023年10月，宁南县法院对9起案
件分别裁定再审。今年1月，宁南县法院
分别作出再审判决，全部认定原审民事
案件为虚假诉讼，全部撤销原民事调解
书，责令原告退回执行款。1月23日，宁
南县法院判决吴某犯虚假诉讼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1万元。经刘某申请，宁南县法院将
结合吴某的可供执行财产对该笔执行
款进行重新分配。

法院重启执行，多年前的欠债即将要回时，突然冒出十几份借贷纠纷调解书让其
债权在执行分配中大幅缩水。这些蹊跷的调解书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跨省追踪被“瓜分”的执行款

近 年 来 ，伴 随 经 济 快 速 发 展 转
型，行为人单独或与他人恶意串通，
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
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向法院提起虚
假诉讼，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以谋取非法利益
的行为频发，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破
坏，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
威和公信力。

在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具有手
段隐蔽性强、当事人之间通常存在某
种特殊关系等特点，常发生在离婚、
买卖合同、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中，特
别是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尤为突出。由
于举证能力有限，虚假诉讼对于受到
侵害的普通群众而言，是其自身难以
解决的急难愁盼。

本案中，因涉及人员多、时间跨
度大，又需跨省调查取证，凉山州检察
机关民事检察部门通过“省院指导、州
院主导、基层院参与”的方式形成了上

下一体、三级联动的工作合力，并从案
卷中走出来，对案件展开“穿透式”审
查，对证据、案件审理及执行等方面
的疑点进行“发散式”研判，强化调查
核实的亲历性与针对性。与此同时，
在调查核实中强化侦查思维和证据
意识，多点出击，广泛收集信息，层层
递进，案人结合，既紧密围绕当事人
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出借能力和
银行交易流水等方面深入调查，也结
合法院执行款的回流路径、当事人诉
讼前后的行动轨迹和异常通话记录等
察微析疑，多途径、多渠道去发现、收
集和固定关键证据。在案件突破阶段，
在询问当事人的环节中，从多个案涉
当事人中研判选准对象、确定先后顺
序和定好策略方案，以证促供、以供印
证、供证互动，确保一击突破，并灵活
运用监督方式，使全案取得了较好的
监督效果。

（四川省检察院 马开洪）

■检察官说法

三级院联动识破虚假诉讼

姚雯/漫画


